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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通知
发改办经体〔2018〕802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卫生

计生委、食品药品监管局：

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以习近

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国务院关于印

发盐业体制改革方案的通知》（国发〔2016〕25号）和《食盐专营

https://www.gov.cn/


办法》（国务院令第696号）有关要求，规范未加碘食盐管理，保证

合格碘盐供应，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规范未加碘食盐供应范围。在碘缺乏地区，食盐定点批发

企业应当主要销售加碘食盐，确保合格碘盐覆盖率在90%以上；在水

源性高碘地区，食盐定点批发企业应当主要销售未加碘食盐，确保

未加碘食盐覆盖率在90%以上。各省级盐业主管部门要会同卫生健康

部门在本机构门户网站上公布本辖区内各县（市、区）盐碘浓度和

高水碘地区名单，加强对食盐定点批发企业的指导，加大碘盐政策

督促检查力度，确保把相关政策落实到位。

二、规范执行碘盐浓度标准。食盐定点批发企业销售的食盐，

应当符合销售地的盐碘浓度规定。对不符合销售地盐碘浓度规定的

食盐产品，盐业主管部门要书面通知食盐定点批发企业进行整改，



整改时限不得超过7个工作日；整改不到位的，要依法依规进行处

罚。

三、规范未加碘食盐供应渠道。在保证合格碘盐供应和区域人

群碘营养水平适宜的前提下，各省级盐业主管部门要会同卫生健康

部门，做好水源性高碘地区和其他地区特定人群的未加碘食盐供应

保障工作。同时，严格规范未加碘食盐供应渠道，指导食盐定点生

产企业在一定比例内生产未加碘食盐（未加碘食盐生产比例表见附

件），并向社会公布辖区内未加碘食盐销售网点信息，以满足特定

人群未加碘食盐消费需要。

四、加强边远贫困地区碘盐供应。各省级卫生健康部门要按照

盐业体制改革有关要求，负责划定边远贫困碘缺乏地区，加强碘缺

乏病动态监控。各地要根据实际情况，灵活选择政府补贴运销费用



或直接补贴贫困人口等方式，保证边远贫困地区和经济欠发达的边

疆民族地区人口能够吃得上、吃得起合格碘盐。

五、加强科学补碘宣传教育。各省级卫生健康部门要完善碘缺

乏病防范工作机制，做好对重点地区、重点人群碘营养水平的监测

工作，加强科学补碘宣传教育，引导消费者树立科学补碘理念。

各级政府要从保证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盐业市场长远发展的高

度，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盐业体制改革的决策部署，

把规范未加碘食盐管理、确保合格碘盐供应作为盐业体制改革的重

要内容，持续巩固碘缺乏病防治成果，保障科学补碘工作顺利进

行。

特此通知。



附件：未加碘食盐生产比例表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

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厅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办公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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